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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468）

京基金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前稱為Kingkey Financi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JAKOTA CAPITAL (HOLDING) GROUP
嘉高達資本（控股）集團

關於須予披露交易

有關出售TRADE REGION LIMITED之
全部已發行股本

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嘉高達資本（控股）集團（前稱京基金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刊
發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出售Trade Region 

Limite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除非本公告另有界定，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公告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補充資料

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出售事項的更多資料。

目標集團未償還本公司的金額的性質

誠如該公告所述，目標集團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綜合負債淨
額約為298.7百萬港元。該金額包含目標集團結欠本公司的未償還餘額，截至同
日合共約為 308.8百萬港元（「公司間貸款」）。

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公司間貸款的更多資料。該等資金中超過80%由本公司自
上市起至二零一八年初籌集。該等資金用於支持目標集團收購水貂養殖場及
水貂，進而提升其營運能力。餘額乃因本公司向目標集團提供公司間借款以作
營運資金用途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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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決定撇銷公司間貸款的理由及撇銷的相關時間

撇銷公司間貸款的決策乃基於目標集團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管理賬
目，該賬目為協議簽署前可取得的最新財務資料。此決策源於目標集團持續面
臨財務困境，其自二零二三財政年度起持續蒙受虧損。此外，在扣除公司間貸
款後，本集團僅錄得極少的資產淨值。目標集團業務營運持續衰退，主要由於
丹麥政府因應COVID-19疫情於二零二零年底實施毛皮貿易禁令。該禁令實施
至今近五年，丹麥政府未有任何跡象顯示可能於可預見未來解除禁令。據此，
收回公司間貸款的可能性極低。

鑒於上述情況，本公司已決定撇銷公司間貸款。董事會於評估目標集團財務狀
況以釐定代價時已將此因素納入考量。本公司謹此強調，自二零一九年起已就
與目標集團的公司間結餘（於公司層面）作出撥備，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為180百萬港元。然而，因綜合調整之故，該金額並未於綜合財務報表中披
露。

董事會對撇銷公司間貸款的觀點

誠如該公告所述，代價乃由買方與本公司經評估目標集團相關財務資料後共
同協定。該評估包括公司間貸款約308.8百萬港元，以及目標集團於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綜合負債淨額約298.7百萬港元（不包括已撇銷的公司間
貸款）。

雙方同意，公司間貸款代表本公司為目標集團營運所提供的營運資金。因此，
代價反映目標集團的經調整資產淨值，並計入資本化的公司間貸款以抵銷目
標集團的累計虧損，該虧損被視為由本公司承擔。

此外，本集團預期在計入目標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五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的開支及因貨幣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後，將確認一筆出售收
益。

綜合上述因素，儘管本公司於出售事項後將不再享有公司間貸款，董事認為撇
銷公司間貸款及釐定代價均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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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繼續經營毛皮業務的意向

鑒於本公司面臨重大挑戰，尤其是毛皮業務因丹麥政府的禁令而持續蒙受財
務虧損，本公司判定無法調配必要資源以維持毛皮業務。因此，本公司確認在
完成後無意繼續經營毛皮業務。

本公司對其除毛皮業務外的現有業務的意向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謹此澄清，除毛皮業務外，本公司並無計劃縮減規模、終
止經營或出售其任何現有業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並就所有目的而言繼
續有效。本公告為該公告之補充，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嘉高達資本（控股）集團

主席兼執行董事
蒙焯威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蒙焯威先生及梁兆基先生，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麥潤珠女士、孔偉賜先生及陳霆烽先生。


